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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老账户+冻结新账户”一天完成
上海三中院、上海知产法院两院联动执结财产保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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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案件胜诉后难以执

行 ， 某公司向法院申请财产保
全， 冻结被申请人银行存款三百

多万元。 然而， 保全措施采取后

不久， 被申请人却发现， 需马上
以该外币账户进行结汇， 否则将

承担巨额赔偿。 面对这一难题，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

简称上海三中院） 联合上海知识

产权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知产法
院） 采用 “解冻老账户+冻结新

账户” 的方法， 顺利执结这起案
件 ， 既保证了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 也维护了被申请人的正常运

营。

顺利冻结368万元

某法国公司发现， 2015 年以来， 中国市

场上一家连锁餐厅出售大量标有复制、 摹仿

其驰名商标酒标的葡萄酒产品。 该公司认

为， 有四名被告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 遂诉

至上海知产法院， 请求判令四被告停止侵权

行为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 368万元。

案件受理后， 上海知产法院召开了庭前

会议。 会议中， 经举证发现存在被告五以分

销、 配送的方式参与共同侵权。 据此， 原告

申请追加第五名被告， 上海知产法院支持了

原告请求。

审理过程中， 考虑到案件审理难度较

大、 涉及多名被告和侵权法律关系复杂等原

因， 为了预防案件胜诉以后可能难以执行，

原告向上海知产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查封、

扣押或冻结被告五名下相当于 368 万元价值

的财产。

上海知产法院与上海三中院合署办公，

对于知识产权案件， 上海知产法院负责案件

审理， 立案、 保全、 执行等工作则由上海三

中院来完成。 据此， 上海知产法院依法对该

案作出保全裁定后， 委托上海三中院执行局

进行财产保全。 执行局根据裁定内容， 依法

对被申请人公司存款采取了保全措施， 成功

冻结了银行账户内的存款 368万元。

一个电话带来的峰回路转

原本， 财产保全很成功， 事情也应到此

结束了。 然而， 在账户冻结 3 天后， 执行局

承办法官一上班就接到了被申请人财务部元

某 （化名） 火急火燎打来的电话。

“公司的这个账户是外币账户， 与银行

签订了远期结汇协议， 需要马上使用， 当日

必须将该账户内所有外币转账给银行， 如果

无法如期完成约定， 公司可能要承担巨额赔

偿。 作为公司财务部代表， 我想向法院申请

立即解除对该账户的冻结， 但是也请法院放

心， 我们不逃避审判， 可以提供公司名下另

一个银行账户， 同时转入足额资金供法院冻

结。 事发紧急， 法院能不能通融一下？” 元

某急切地表示。

“现在科技发达了， 执行财产保全大部

分都是网上操作， 或许有人会以为申请解除

账户冻结并进行重新冻结点点鼠标就办好

了，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上海三中院执行

局副局长叶平说。

据他介绍， 首先这起财产保全案件已经

保全并执结， 程序上无法再进行其他操作，

需要重新立案。 其次， 重新立案需要当事人

提出申请、 审判庭出具裁定、 立案庭立案、

执行局实施保全、 财务室确认金额到账， 每

一个部门缺一不可。 最后， 银行对于金钱的

处理也有一定周期， 且此周期不受法院控

制， 法官只能做到尽量和时间赛跑， 但是结

果无法预料。

“我们并不能保证成功率。” 叶平说，

但他同时也表示， “执行工作要为老百姓思

考， 这是被申请人的一个正当诉求， 应该极

力争取一下。” 随后， 他立马召集执行局相

关人员部署工作。

努力和时间赛跑

在叶平的指挥下， 承办法官立即和被申

请人联系， 告知需要办理的申请手续， 很快

就碰到一个问题———申请书需要当事人亲笔

签名盖章。 被申请人远在外地， 如果用常规

方式操作肯定来不及。 在和叶平协商之后，

承办法官当机立断， 和被申请人互相添加了

微信， 要求被申请人先将亲笔签名盖章的申

请书扫描件通过微信发送过来， 并同步将申

请书原件邮寄至法院。

通过微信沟通的方式， 承办法官和被申

请人顺畅了沟通渠道， 提高了工作效率， 上

午就办好了申请程序。 但是当执行局承办法

官来到审判部门时， 却发现审判法官还在开

庭， 等到中午， 法官才从法庭里回来。 承办

法官立即与审判部门进行沟通， 告知上述情

况， 审判部门相关人员饭都没吃， 经过紧急

评议后做出裁定， 准许该公司的申请， 在冻

结到新账户足额存款后， 可以解除对原账户

的冻结措施。 执行局承办法官立马拿着这个

裁定书来到立案庭， 立案庭利用中午时间迅

速立了新案。

与此同时， 被申请人也在当地银行进行

操作， 一直到当天下午 5 点多， 财务部门

反馈， 终于从系统里看到了被申请人打入

的钱款。 执行局承办法官根据新的裁定，

火速运用网络查控系统操作冻结新账户内

资金， 并在银行反馈冻结成功后， 又迅速

解除冻结原来的账户。 整个事情结束时， 天

已经黑了。

近年来， 上海知产法院审理案件数不断增

加，相应的保全和执行任务也日益增长，上海三

中院执行局勇挑重担， 充分发挥执行网络查控

的优势，灵活采取保全、执行措施，为案件审理

保驾护航。 这起案件，就是上海三中院和上海

知产法院联动合作的一起成功案例。

本案中， 被申请人需在一天内转出冻结

账户内的存款 ， 否则将面临巨额赔偿 。 但

是，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规

定 ： “财产纠纷案件 ， 被申请人提供担保

的， 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 但此案

中被申请人将担保金转入法院保证金账户，

因异地执行、 银行转账周期等原因， 需要三

到四天才能入账。

在此情况下，上海三中院严守法律精神，

结合现实实际，采用“解冻老账户+冻结新账

户”的方法，从接到当事人电话，到紧急做出

裁定，再到冻结新账户，最后解冻老账户，所

有操作仅仅用时一天， 既顺利执结了这起财

产保全案， 也化解了被申请人可能面临的巨

大风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灵活采取保全措施，为案件审理保驾护航

◆法官说法

  7 月 19 日， 北京互联网法院分别对微信

红包和微信表情案进行了一审宣判。 在微信

红包案中，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认定涉案

“微信红包聊天气泡和开启页” 具有独创性，

构成美术作品， 微信红包页面构成有一定影

响的装潢； 在微信表情案中， 北京互联网法

院一审认定涉案微信表情体现出一定的个性

化选择和独创性表达， 具有审美意义， 构成

美术作品， 腾讯科技公司对其享有著作权。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为， 在上述两

案中， 被告青曙公司构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

侵权， 并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 判令其赔

偿原告共计 90万余元。

微信红包是否具有独创性？

原告起诉指出， 青曙公司开发运营的

“吹牛” 软件含有的电子红包页面与“微信红

包聊天气泡和开启页” 相同或构成实质相似，

侵害了己方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同时， 微信

红包相关页面和微信整体页面构成“有一定

影响的装潢”， 被告作为同类产品、 服务的经

营者， 整体抄袭、 全面模仿微信红包的全流

程设计、 软件界面及图标设计， 极易造成相

关公众混淆或误认， 构成不正当竞争。

据此，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

侵害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并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 450万元。

被告青曙公司则辩称， 在原告进行作品

登记前， 已有大量与之相同或相似的作品发

表， 涉案“微信红包聊天气泡和开启页” 不

具有独创性； 被告使用的电子红包与涉案作

品存在差异。 因此， 被告未实施著作权侵权

行为。 此外， 青曙公司认为， 微信红包相关

页面及微信整体页面不构成“有一定影响的

装潢”， 被告未以任何形式宣传其软件与微信

应用软件存在关联， 相关公众不会产生混淆

或误认。 因此， 被告未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

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 “微信红包聊天

气泡和开启页” 的颜色与线条的搭配比例、

图形与文字的排列组合， 体现了创作者的选

择和取舍， 展现了一定程度的美感， 具有独

创性， 构成美术作品。 被告的电子红包聊天

气泡和开启页与原告主张的“微信红包聊天

气泡和开启页” 分别构成实质性相似， 被告

未经许可进行使用， 使用户可以在其选定的

时间和地点使用原告的“微信红包聊天气泡

和开启页”， 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此外， 法院指出， 被控侵权页面与微信

红包相关页面整体视觉效果上构成近似， 容

易造成公众的混淆和误认， 系不正当地利用

他人的劳动成果攫取竞争优势， 损害了正常

的市场竞争秩序， 构成不正当竞争。

最终， 法院认定被告侵害了二原告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 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 10万元； 认定被告实施了不正当竞争

行为， 判令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腾讯

计算机公司经济损失 40万元； 此外， 被告还

被判决赔偿原告合理开支 9万余元。

“捂脸”等表情的著作权花落谁家？

原告诉称， “捂脸” 等涉案微信表情具

有独创性， 构成美术作品， 原告对其享有著

作权。 被告未经许可， 在其经营的“吹牛”

应用软件中提供与涉案微信表情完全相同的

聊天表情， 侵害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 据此，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50万元。

被告辩称， 原告不享有涉案微信表情的

著作权。 虽然涉案聊天表情构成美术作品，

但是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对其享有著作权。

同时， 被告已经停止使用涉案微信表情。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认为， 涉案微信表

情均为采用“黄脸表情” 设计理念的卡通形

象设计。 即用圆形黄色表示面部， 在此基本

造型的基础上， 通过眼部、 嘴部、 手势等神

态的变化来反映人物的不同情绪， 在线条、

色彩运用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个性化选择和

独创性表达， 具有审美意义， 构成美术作品。

腾讯科技公司系涉案微信表情的作者， 涉案

微信表情的创作完成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29

日， 故腾讯科技公司自该日起对涉案微信表

情享有著作权。

关于“奸笑” 表情与百度团队在先设计

的“滑稽” 表情相同或构成实质性相似的抗

辩主张， 法院认为， 两表情在眉毛的位置、

长短和形状， 眼睛的位置、 大小和形状， 以

及腮红的深浅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可识别的明

显差异， 且两表情传递出的情绪和含义明显

不同， 因此“奸笑” 表情具有独创性。

关于涉案“捂脸” 表情与商标注册人金

召平申请注册的商标一致， 且金召平申请注

册商标时间早于涉案“捂脸” 表情登记时间

的抗辩主张， 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 涉案

“捂脸” 表情的创作完成时间和发表时间均早

于金召平申请商标注册的时间， 且被告并未

提交证据证明该商标由金召平创作完成， 不

能证明金召平是涉案“捂脸” 表情的作者。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认为， 在案证据不

能证明卢正雨的表情包早于“嘿哈” 表情的

创作完成时间， 且两者表现形式并不相同，

从真实人物的表情到聊天表情作品的创作，

需要作者对线条、 颜色等进行选择、 判断和

取舍， 凝结了其独创性的智力劳动， 不能证

明原告不是涉案“嘿哈” 表情的著作权人。

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 被告未经许可在

其经营的“吹牛” 应用软件中使用了与涉案

微信表情完全相同的聊天表情， 被告的行为

使该软件的用户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

地点获得涉案微信表情， 侵犯了原告依法享

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 最终， 北京互联网法院认定被告构成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判决其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 30万元及合理开支 1万余元。

(来源： 中国审判）


